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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

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

豫地评采报字【2022】第 03 号

一、评估机构：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二、评估委托人：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评估对象：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

储量）

四、评估目的：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对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

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的可采储量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需要对其进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对该采矿权新增的

可采储量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五、评估基准日：本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12月 31日

六、评估日期：本评估报告起止日期为 2022年 12 月 16日至 2022年 1月 18日，

本评估报告提交日期：2022年 1月 18日。

七、评估方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八、评估参数：

（1）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在采矿证范围内共获的矿区内铝土矿累计查明（111b）采

+（122b）+（333）类 46.10万吨，矿石平均品位：63.28％，A/S：5.8；其中已开采动

用（111b）采类 8.26万吨，保有（122b）+（333）类 37.84万吨。估算共生矿产：粘土

矿（111b）采+（332）+（333）类 118.61万吨；其中，开采动用（111b）采类 25.56万吨，

保有（332）+（333）类 93.05万吨。铁矿（111b）采+（332）+（333）62.00万吨，其

中，开采动用（111b）采类 12.22万吨，保有（332）+（333）类 49.79万吨。伴生镓：

累计查明（333）类资源量 18.44 吨。

根据 2020年度储量年报，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累计查明铝土矿资源量 461.0

万吨，其中：动用铝土矿矿产资源 223.10 万吨，保有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 2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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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累计查明粘土矿资源储量 694.0万吨，保有粘土矿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 694.0

万吨。

2020年度动用原估算范围外矿石量 5.93万吨，动用原估算范围外铝土矿可采储量

5.75万吨。

（2）需征收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

根据《2020 年度矿产资源储量统计基础表》，截止 2020年末，新增铝土矿动用矿

石量 5.93万吨。本次评估对象为新增铝土矿动用矿石量 5.93万吨。经计算，本次评估

需处置出让收益的宁家窝铝土矿新增可采储量为 5.75 万吨。

（3）产品方案及评估参数

评估产品方案为铝土矿原矿，根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矿业权出让

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铝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4≦A/S﹤6，基准价

为 8元/吨。资源储量调整系数为：铝土矿 5.75，矿产品价格调整系数为 1.01，矿体赋

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为 1.03，矿山建设外部条件调整系数为 1.04。

九、以往价款（出让收益）处置情况有关内容：

该采矿权价款已经缴纳，本次评估为该矿 2020年度动用原估算范围外的新增可采

储量。

十、需征收出让收益有关内容：

（一）需征收出让收益的结果

本次评估需征收出让收益的铝土矿新增可采储量 5.75万吨，在 2021年 12月 31日

评估基准日时点，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

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需征收出让收益为：49.77 万元。

（二）基准价核算结果

需征收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为铝土矿 5.75万吨，根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豫国土资发[2018]5 号）、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 2020 年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调整方案的通知》（豫自然

资发[2020]54 号），铝土矿单位可采储量基准价为 4≦A/S﹤6，基准价为 8元。该矿合

计应征收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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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8=46（万元）

（四）需征收出让收益的评估结论

根据财综〔2017〕35 号文《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及《矿业权出让收

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市场基准价就高确定。

因此，确定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需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

益值为：49.77 万元。

大写人民币：肆拾玖万柒仟柒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本评估结论有效期为自评估结果

公开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对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呈送矿业权评估主管部门

确认使用。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

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况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特别事项声明：

本次评估是为矿业权管理机关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评估报告中披露

评估对象和评估参数等内容，不等同于矿业权出让合同，也不代替矿业权出让管理，涉

及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矿业权出让等其他事宜，应以矿业权管理机关具体文件及矿业

权出让合同为准；矿业权新立、延续、变更等登记时矿业权登记机关审查通过的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所设计利用的资源储量（可采储量）、开采方式、生产规模、服务年限

与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可采储量）、开采方式、生产规模或服务年限等参数不一

致时，该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将发生变化。特提醒评估报告使用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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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报告复核人：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

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 5 -

正 文 目 录

一、评估机构的名称、地址........................................................................................6

二、矿业权评估委托方................................................................................................6

三、矿业权人（受让人）概况....................................................................................6

四、评估目的................................................................................................................7

五、评估对象、范围、矿权设置情况和评估史....................................................... 7

六、评估基准日............................................................................................................7

七、评估依据................................................................................................................8

八、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9

九、评估实施过程........................................................................................................9

十、评估方法..............................................................................................................20

十一、评估参数的确定..............................................................................................21

十二、评估假设..........................................................................................................27

十三、评估结论..........................................................................................................28

十四、评估特别事项说明..........................................................................................29

十五、矿业权评估报告书使用范围限制..................................................................29

十六、评估起止日期和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29

十七、评估责任人员..................................................................................................30

附表目录......................................................................................................................31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 6 -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

（新增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豫地评采报字【2022】第 03 号

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三门峡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的委托，根据国家采

矿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详细评估，现将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情况及该时点的评

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的名称、地址

机构名称：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市中原区煤仓北路 16 号 17 号楼 2-6 层 15 号三层

法定代表人：马长源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0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27067870527

二、矿业权评估委托方

评估委托方：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矿业权人（受让人）概况

采矿权人：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2007662239536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郭金锁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住 所：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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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铝土矿开采、购销。

四、评估目的

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对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

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其

进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对该采矿权新增的可采储量征收采

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五、评估对象概况

评估对象：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

评估范围：根据采矿许可证（证号：C4100002011083110116672），矿区面积 1.65

平方公里，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10 万吨/年，有效期自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矿区范围由 6个拐点圈定，各拐点坐标如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表 1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号 X Y
1 3853414.69 37534361.50

2 3852501.50 37534361.50

3 3852496.00 37532835.94
4 3853757.39 37532835.96
5 3853736.87 37533595.96

6 3853414.70 37533595.96

标高：从 650 米至 150 米

评估价款处置情况：

该采矿权价款已经缴纳，本次评估为该矿 2020年度动用原估算范围外的新增可采

储量。

六、评估基准日

根据《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评估基准日一般选

择会计期末，距离评估开始日不超过两个月，距离评估报告申请备案不超过六个月。根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本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报

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费标准和各种经济指标均以此评估基准日的有效价格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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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和规范依据

1．2009年8月27日修改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3．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53号）

修订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4．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53号）

修订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5．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6．国土资源部公告【2008】第 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施行矿业权评估准则的通告》；

7.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8 年 8 月 1 日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8．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8 年 8 月 1 日公告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CMV30800-2008）》；

9.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17 年 11 月公告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行）；

10.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综【2017】35 号）；

11.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已设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处置有关

问题的意见》（豫自然资发【2019】78 号）；

12.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13. 《铝土矿、冶镁菱镁矿地质勘查规范》(DZ/T 0202-2020) 。

(二）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2．采矿许可证（C4100002011083110116672）；

3.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4. 《非金属露天矿山和小型及以下的矿山资源储量年度变化表》；

5. 评估项目组收集的其他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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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一）矿区位置与交通、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矿区位置与交通

矿区位于三门市湖滨区高庙乡侯村，地理坐标：东径 111°21′30″～111°22′

30″，北纬 34°48′00″～34°49′00″，距三门峡市直线距离约 10 公里，有公路相

通，交通较为便利。

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地形地貌

矿区为侵蚀发育的低山丘陵区，整个矿段自然地理为南高北低的斜坡地形，地面

标高+713m～+370m，相对高差约 340m。坡势一般较陡，北部奥陶系石灰岩地区坡势很

陡，冲沟发育，有利于降水的排泄。矿段北临黄河，在黄河南岸石灰岩形成陡坎岸型。

（2）水文

矿区地处黄河流域，区内有冲沟一条，呈南东至北西方向，区内降水可由此向北

排泄，注入黄河。

（3）气候

该区属大陆性气候，据三门峡市气象局有关资料，本区年平均气温 12.4℃，元月

份最低气温-15 ℃，平均气温-2℃，七月份最高气温 42 ℃，平均气温 25.7℃，年无

霜期 216 天，多年平均降水量 622 mm 左右。年最大降水量 1013.6mm（1964 年），月

最大降水量 290.5mm（1957 年 7 月），日最大降水量 131.8mm（1982 年 7 月 30 日），

雨季集中在 7～9月份。年均蒸发量 1951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三倍，属于半干旱气候。

风向 5～9月以东、东南风为主，10 月～次年 4月以西、西北风为主。

（4）经济

区内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芝麻、红薯等。区内工矿业发

达，主要开采煤、铝土矿和耐火粘土矿等，另外利用当地资源建有小煤矿、石子厂和水

泥厂、小型冶炼金刚砂厂和耐火材料厂等。区内劳动力较丰富，有利于矿业开发，供水

供电充足可满足矿山采矿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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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区地质工作概况及所取得的地质勘查成果

1957 年，原中南煤管局 149 队对焦地～陕县一带进行了 1：5:0000 普查测量，提

交了《焦地～陕县初步普查地质测量（踏勘）报告》，初步查明了本区的地层层序和分

布范围，对本区地质情况和矿产远景作了较合理的评价。

1960 年，原豫 07 队在本区进行了以铁矿为主的勘探工作，共投入钻探 4927m（125

个孔），于 1961 年 12 月提交《河南省三门峡市七里沟铁矿地质勘探报告》。该报告由

河南省矿产储量委员会于 1962 年 9 月以《豫储复审字第 026 号》文批准耐火粘土矿储

量 C2 级 776.91 万吨。

1966 年，中南冶金局 601 地质队对豫西铝土矿作了初步勘查，并提交了铝土矿勘

查报告。

2002 年 9 月，三门峡市矿山技术服务中心受三门峡市矿产能源公司委托，为其编

写了《三门峡市湖滨区宁家窝铝土矿区储量（地质）报告》。该报告估算全区铝土矿资

源储量（122b）+（333）43.81 万吨，其中（122b）类为 43.07 万吨、（333）类为 0.74

万吨；於 2002 年 9 月 23 日由三门峡市国土资源局评审通过，并经省厅复核同意批准，

出具《评审认定证书》豫国土资储认证字【2002】514 号。

2004 年 5 月，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探矿队编制了《河南省三门峡

市七里沟矿区铝（粘）土矿资源储量核查报告》，该报告估算全区铝土矿（333）矿石

量 162.61 万吨，其中已开采 10.99 万吨，保有 151.62 万吨，粘土矿资源储量矿石量

313.27 万吨，其中已开采（111b）54.77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 258.50 万吨，铁

矿资源储量矿石量 263.76 万吨，其中已开采（111b）100.06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矿石

量 163.70 万吨。该报告 2004 年 6 月 11 日经河南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进行评

审，并于 2004 年 8 月 17 日通过评审，出具豫国土资储备字[2004]72 号。宁家窝矿区

位于其核查范围内，经本次估算，查明铝土矿资源储量 46.10 万吨，其中已开采动用

（111b）采类 8.26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 37.84 万吨；查明粘土矿资源储量 118.61 万吨，

其中开采动用（111b）采类 25.56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 93.05 万吨；查明铁矿资源储量

62.00 万吨，其中，开采动用（111b）采类 12.22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 49.7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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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度和2008年，该矿委托洛阳市征昊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为其进行了动态检测，

并编写提交了《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矿储量动态检测报告》，依

据资源储量动态检测结果，矿山截止 2008 年底累计查明（111b）采+（122b）+（333）

资源储量 44.34 万吨，其中累计动用资源储量（111b）采 2.51 万吨（其中 2008 年度动

用 1.94 万吨），截至 2008 年末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为 41.83 万吨，共伴生

矿产未提及。

2009 年度，该矿委托三门峡浩然技术服务咨询有限公司为其进行了动态检测，检

测结果为：截至 2009 年底累计查明铝土矿资源储量（111b）采+（122b）+（333）44.34

万吨，2009 年动用资源储量 4.3 万吨，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6.81 万吨，保有资源储量

（122b）+（333）37.53 万吨，共伴生矿产未提及。

2010 年，三门峡浩然技术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对其进行动态检测，检测结果为：截

止 2010 年底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44.34 万吨，累计动用资源储量（111b）采 8.26 万吨，

保有资源储量 36.08 万吨，共伴生矿产未提及。

2011 年，三门峡浩然技术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对其进行动态检测，检测结果为：截

止 2010 年底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44.34 万吨，累计动用资源储量（111b）采 8.26 万吨，

保有资源储量 36.08 万吨，共伴生矿产未提及。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4 月，河南省煤田地质局资源环境调查中心受矿权人委托对

该矿进行储量核实工作，编写提交《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矿铝土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至 2011 年底，全区查明铝土矿资源储量 46.10 万吨。其中

开采动用量（111b）采 8.26 万吨，保有（122b）+（333）类资源量 37.84 万吨。与 2002

年的储量核实报告相比，估算面积及矿区查明资源储量总量略有增加，新增开采动用基

础储量 8.26 万吨，其中 2008 年以前动用 0.57 万吨，2008 年动用 1.94 万吨，2009 年

动用 4.3 万吨，2010 年动用 1.4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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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区地质概况

1.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简单，由老到新有奥陶系中统马家沟组、石炭系上统本溪组、石炭系

上统太原组、二叠系及第四系。

（1）奥陶系中统马家沟组（O2 m）

分布于矿区西北部。上部为浅黄色、灰黄色泥灰岩，间有砂页岩，中下部为白云质

结晶石灰岩。顶部褐红色风化壳明显。厚度 300~380m左右。

（2）石炭系上统本溪组（C2 b）

这是本次工作评价的含矿层位。

下部为紫红色杂色铝土质泥岩。中部浅灰~灰色中厚层状铝质岩，为含矿层，中上

部为粗粒石英砂岩及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石灰岩及铝土页岩。中下部为铝土矿，铝土

矿呈透镜体状。上部为浅灰色中厚层状铝质泥岩。

本层受下伏地层古风化侵蚀面的影响，沉积厚度变化较大，区内含矿岩系总厚度

0.30~7.30m，与下伏奥陶系中统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常出现低凹漏斗状地形，在此段含

矿岩系沉积厚度加大，铝土矿层变厚，呈透镜状或出现多层矿层，矿石品位也较高。

（3）石炭系上统太原组（C2 t）

与本溪组呈整合接触，下部由石英砂岩、粉砂岩和煤层组成。砂岩常夹粉砂岩薄层

而呈互层状，水平层理、浑浊层理发育，为主要标志层之一；中部为厚层石灰岩夹煤层；

上部为深灰色泥岩、粉砂岩及浅灰色石英砂岩，含较稳定的煤层。

整个石炭系厚度 32.92-94.09m，一般厚度 60m左右。

（4）二叠系下统山西组（P1 s）

上部主要为灰色泥岩、粉砂岩及浅灰色砂岩组成，含不稳定煤层 0~3层；下部为巨

厚中细砂粒砂岩和灰黑色泥岩，含煤两层。该区主要开采煤层二 1~2煤就赋存于该层。

（5）二叠系下统下石盒子组（P1 x）

下石盒子组地层主要为灰白色、黄褐色粉砂岩、砂质页岩夹长石石英砂岩和灰质页

岩。下部为灰白色、黄褐色，细～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俗称大占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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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四系（Q）

主要为黄土夹钙质结核组成，上部为黄土层，下部为灰黄色、褐色粘土、砂质粘土

含钙质结核，局部为半胶结状态的砾石层、近代坡积物。厚度 0~20m。

2. 构造

矿区位于樱桃山不完整背斜的西北翼，地层产状大致为 145°∠13~15°。

区内有北东向断裂（F1）一条，将矿区一分为二，该断裂为逆断层，倾向东南，倾

角 75°，该断裂有一条分支沿沟西村东侧沟内向北西向延伸。

3. 岩浆岩

矿区内出露燕山期石英闪长斑岩，在矿区西北部近南北向侵入二叠系和奥陶系马家

沟组地层之间，对矿体没有破坏。

（四）矿床地质特征

1. 矿体特征

本区主要矿体为铝土矿层，赋存于石炭系上统，即为上石炭统本溪组，矿体呈层状、

似层状、透镜体状，区内查明矿体三个，矿体最长度约 350m，最宽 200m，厚度 1.50～

3.25m，平均厚 2.20m。矿体总体产状与地层基本一致，倾向 140～150°，倾角一般为

10°矿体结构简单，分布、厚度较稳定，夹层少、薄。矿体赋存标高 540～615m，埋深

一般在 0～28m之间。矿体直接顶板为粘土岩，直接底板为铁质粘土岩。矿层含矿率大

于 80％。

现分述如下：

（1）I 号矿体

位于矿区西南部，矿体赋存标高 571～595m，埋深 0～28m。矿体产状 145°∠10°，

平面形态为近三角形，长 170m，最宽 200m。矿体厚度 1.60～2.60m，平均厚度 2.00m。

矿体 A12O3品位 59.32～68.52%，平均品位 64.78%，A/S平均为 5.7。

（2）II 号矿体

位于矿区中部，矿体赋存标高 573～615m，埋深 0～28m。矿体产状 149°∠11°，平

面形态为不规则板状，长 350m，最宽 200m。矿体厚度 1.50～3.25m，平均厚度 2.2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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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 A12O3品位 59.37～68.65%，平均品位 64.89%，A/S平均为 5.8。

（3）III 号矿体

位于矿区东北部，矿体赋存标高 540～560m，埋深 0～28m。矿体产状 146°∠12°，

平面形态为不规则板状，长 110m，最宽 15m。矿体厚度 2.00～2.40m，平均厚度 2.20m。

矿体 A12O3品位 60.58～64.56%，平均品位 62.92%， A/S平均为 5.7。

2. 矿石质量

矿区内矿石结构为砾屑状结构、致密状结构、豆鲕状结构和砂粒状结构。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似层状构造及蜂窝状构造。

矿石矿物成份以一水硬铝石为主、高岭石次之。一水硬铝石 71.5%，伊利石 12.3%，

其次高岭石 3.74%，蒙脱石 3.07%，叶腊石 1.06%，锐钛矿 2.65%，金红石 0.55%，赤

铁矿 2.16%，石英 0.16%等。

矿石化学成分主要为 Al2O3含量变化范围为 59.32～68.65%，平均 63.28%；SiO2含

量变化范围为 10.34～12.10%，平均 11.32%；Fe2O3含量变化范围为 1.00～3.25%，平均

1.83%；A/S含量变化范围为 5.6～6.0，平均为 5.8。矿体厚度 1.50～3.25m，平均厚 2.00～

2.20m。矿体顶板为上石炭统本溪组（C2b）灰白色粘土页岩，有时为炭质页岩或煤线，

页理清晰，有时含黄铁矿结核；矿体直接底板岩性为上石炭统本溪组（C2b）铁质页岩，

上部以黄铁页岩为主，下部以菱铁页岩为主，常夹有菱铁矿或赤铁矿。

3. 矿石类型和品级

矿石自然类型为一水硬铝石铝土矿。

根据矿石的结构构造特征，矿石类型可分为砾屑状矿石、砂状矿石、致密状矿石、

豆鲕状矿石及蜂窝状矿石等。

砾屑状矿石：约占矿石总量的 35～55%，砾屑成分主要为一水硬铝石、高岭石等。

胶结物为一水硬铝石、粘土矿物及铁质。该类矿石为矿区最主要的矿石类型，矿石品位

中等。

砂状矿石：占矿石总量的 20%左右。矿物成分主要为一水硬铝石，表胶结物为一水

硬铝石及隐晶高岭石。该类矿石风化面呈砂状构造，属富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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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状矿石：约占矿石总量的 20～25%。碎屑和胶结物均由一水硬铝石、高岭石组

成。该类矿石属贫矿石。

豆鲕状矿石：约占矿石总量的 10～15%。豆鲕呈椭圆球状，具同心环状。豆鲕由一

水硬铝石、高岭石及铁质组成。矿石质量差。

蜂窝状矿石：约占矿石总量的 5～10%。由于矿体长期受地表水的浸蚀作用，矿石

中的硅、硫等杂质流失，形成了蜂窝状、针孔状流失孔洞，俗称蜂窝状矿石。该类矿石

属富矿石。

4. 矿体（层）围岩

矿体顶板为中石炭统本溪组（C2b）灰白色粘土页岩，有时为炭质页岩或煤线，页

理清晰，有时含黄铁矿结核；矿体直接底板岩性为中石炭统本溪组（C2b）铁质页岩，

上部以黄铁页岩为主，下部以菱铁页岩为主，常夹有菱铁矿或赤铁矿

5. 矿床共（伴）生矿产

（1）共生矿产

矿区主要共生矿产有粘土矿、铁矿等。

1）粘土矿：赋存于石炭系本溪组地层中，与铝土矿密切共生。矿物成分与铝土矿

类似，仅矿物含量比例不同。主要矿物为水云母、高岭石、一水硬铝石，三者约占 75～

98%，个别矿石中尚有蒙脱石、叶腊石，以及少量钛矿物，微量矿物为石英、锆石、电

气石、磷灰石等。矿石以显微鳞片结构为主，其次为胶凝结构和豆鲕状结构；层理构造、

松软块状构造。依据 2004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七里沟矿区铝（粘）土矿资源储

量核查报告》，本次估算矿区内粘土矿查明资源储量 118.61万吨。

2）铁矿：山西式铁矿赋存于本溪组下段，多在铝土矿层下部，呈透镜状产出，其

产状受奥陶系白云岩侵蚀面地形的影响变化较大，但总体产状平缓，倾向北西 320°左

右，倾角 10-20°。主要由赤铁矿、菱铁矿等组成。依据 2004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

区七里沟矿区铝（粘）土矿资源储量核查报告》，本次估算矿区内铁矿查明资源储量

62.00万吨。

（2）伴生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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镓（Ga）

镓与铝土矿具密不可分的伴生关系，与铝具有类似的地球化学特征，两者在含量上

一般呈正相关关系。本矿组合分析未作镓分析，参考邻区《七里沟—崤里矿区（崤里、

庙洼、黑坡矿段）铝土矿详查报告》中镓的化验结果，确定镓的平均质量分数为 40×10-6，

达到铝土矿 20×10-6的综合利用指标，本次估算矿区内镓查明资源量 18.44吨。

（五）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区与邻近的七里沟、支建等矿区同处一个成矿带上，各矿相距不远，矿床的成因

类型、工业类型、矿石的矿物成分、化学成分、结构、构造等基本相同，可类比参照支

建矿区的矿石加工技术试验成果。

陕县支建铝土矿区是有色地质六队上世纪八十年代勘探的大型铝土矿，宁家窝铝矿

区和支建矿区可以进行类比，支建铝土矿区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试验种类结果详述如下：

1. 试验结果

郑州轻金属研究院在试验报告中称：所选取的两个矿样的溶出性能良好，当溶出温

度为 260℃，碱液浓度 Na2O为 230g/I，溶出 30分钟时，溶出液 dK为 1.50-1.53。氧化

铝相对溶出率达到 95-97%（加 8%石灰）。赤泥沉降性能良好（加麦麸絮凝剂），可以

满足工业生产的要求，两个矿样原矿浆常压预脱硅的效果也比较好，支建矿含硅矿物主

要是以高岭石为主，因此预脱硅 3小时左右脱硅效率可达 50%以上。

2. 矿石工业利用性能评价

试验结果表明，支建矿区铝土矿石溶出性能良好，赤泥沉降性能良好，可满足工业

生产的要求，适宜联合法生产氧化铝。

由此类比，可以得出宁家窝矿区铝土矿石具有溶出性能良好，赤泥沉降性能良好，

可满足工业生产的要求，适宜联合法生产氧化铝。

（六）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 水文地质条件及开采后的变化

（1）区域水文地质背景

本区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蒸发量接近降水量的三倍。沟谷发育，有利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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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降水的排泄。

区域地层自老到新有：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及第四系。岩石组合以陆

相碎屑岩、海陆交互相泥岩、碳酸盐岩为主，这些岩石在漫长的地质时代中经受多种地

质作用，形成性质不同的含水、隔水体系。主要含水、隔水层组有：

1）寒武-奥陶系岩溶裂隙含水岩组；

2）石炭系上统本溪组隔水岩组；

3）石炭系溶蚀裂隙含水岩组；

4）第四系孔隙含水层。

（2）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黄河南岸，从南向北，由高向低呈斜坡地形，水流方向也是由南向北排泄

入黄河，区内较大的山谷多为季节性水系，在洪水期或雨季有水，平常无水。矿区地表

水、地下水排泄基准面标高约 390m，矿层出露最低标高约 540m，采掘工程在侵蚀基准

面以上。

黄河从矿区北部通过，对洪水期排水十分有利。洪水期对矿区的开采要有一定的影

响，可能要造成采矿坑内积水，其他时间水文地质条件还是有利于开采。

区内为干旱缺水严重的地区，居民人畜用水十分困难，当地政府和扶贫单位为解决

人畜用水困难，花费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从根本上还未能解决。区内铝土矿开采期间，

生产和生活用水是比较困难的。

矿区主要含水、隔水层没有抽水资料，只能根据邻近矿区及采矿过程中所获得的有

限资料加以概述。

1）主要含水层：

①第四系孔隙水：第四系黃土为透水层，其分布面积较广，有时直接覆盖于矿层之上，

在汛期吸收大量大气降水。但小规模露采时将被剥离，坑采时有太原组砂岩、砂页岩、页

岩隔水层，不会对采矿造成影响。

②奥陶系(矿层下部)：该层在矿区沟底及两边出露，岩性为白云岩、白云岩质灰岩。

其含水性与岩溶发育程度和埋藏条件有关，当其位于黃河水位以下时，含水丰富，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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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水量达 0.088m3/吨，岩溶水埋藏在黃河水位以下 30～100m，受黃河水补给。矿层多

位于黃河最高洪水位标高（224m）之上，故含水性减弱，在开采过程中不会出现涌水

现象，对矿床开采基本无影响。

２）隔水层

①第四系亚粘土、粘土，透水性弱，可视为相对隔水层。

②石炭系上统太原组泥岩，砂质页岩，粉砂岩，赋存在生屑灰岩，石英砂岩含水层之间，

厚度大于 10m，岩层致密较稳定，具隔水性。

③石炭系上统本溪组含铝岩系，岩性为铝土矿、铝土岩、粘土岩、铁质粘土岩等，厚度

10m左右，且较稳定，隔水性好。自然状态下，是良好的隔水层。随着矿体的开挖，破坏了

原有的应力状，应防止底板灰岩水突入矿坑。

本区总的来看，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含水地层很少，其它采硐、采坑、地表均未见

泉水和地表水系出露。石炭系中、上统地层中不含水，在铝土矿的采硐、采坑中也没有

渗水现象。

2. 工程地质

矿区原生带矿层体和围岩比较致密坚硬，F=8.0。矿区内无软弱带和裂隙群。岩矿

体比较完整，稳定性较好。但风氧化带内见有风化裂隙，岩石较松散。露天采掘时，采

坑安全边坡角应≤55º为宜。

矿层直接顶板为硬质粘土，稳定性较差，间接顶板属坚硬岩石，稳定性较好，但如

发现局部裂隙发育，应采取相应措施。

矿层直接底板为铁质粘土岩，岩性不稳定，间接底板为中奥陶世石灰岩，属坚硬岩

石，稳定性良好。

该区铝土矿石属坚硬性岩石，稳定性良好，开采过程中不会出现坍塌现象。但节理

发育地段，节理裂隙容易造成局部坍塌现象，应注意防护。

总之，矿区地质条件属于中等类型。

3. 环境地质

矿区远离村庄、农田，规模小，采掘量有限，产品方案为采销原矿石。采坑和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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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的废石少，无有毒有害物质。铝土矿开采过程中，无较大的烟尘、废水、废气产生，

对环境污染影响较小。

铝土矿开采过程中，由于地表开挖、坑道采掘、废石堆放等原因，产生大面积采空

区和弃渣，容易形成山体崩塌、地面塌陷、滑坡、泥石流等矿山地质灾害以及生态环境

的破坏。

因此，在采矿活动中，应严格按照设计、施工方案及相关规程组织生产；同时，采

取垒堰、回填、平整、放坡、植树种草、保护植被等措施，努力恢复生态环境。

总之，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于中等类型。

（七）矿山设计、开采和资源利用情况

1. 矿山开采现状

该矿区 2011年进行储量核实工作，圈定了 3个铝土矿矿体，提交保有资源储量 46.10

万吨。在 2010年度动用铝土矿资源储量 1.45万吨，采出铝土矿资源储量 1.38万吨，损

失铝土矿资源储量 0.07万吨。截止 2011年底，累计查明铝土矿资源储量 46.10万吨，

累计动用铝土矿资源储量（111b）采 8.26万吨，现保有铝土矿资源储量 37.84万吨；累

计查明粘土矿资源储量 118.61万吨，累计动用粘土矿资源储量 25.56万吨，现保有粘土

矿资源储量 93.05万吨；累计查明铁矿资源储量 62.00万吨，累计动用铁矿资源储量 12.22

万吨，保有铁矿资源储量 49.79万吨；累计查明镓资源量 18.44吨。

根据 2020年度储量年报，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累计查明铝土矿资源量 46.10

万吨，其中：动用铝土矿矿产资源 22.31万吨，保有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 23.79万吨。

累计查明粘土矿资源储量 118.61万吨，其中累计动用粘土矿矿产资源 28.21万吨，保有

粘土矿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 90.40万吨。

2020年度动用原估算范围外矿石量 5.93万吨。

2. 采矿方法

采区铝土矿石属坚硬性岩石，稳定性良好。矿体产状较缓，顶板岩石为硬质粘土岩，

硬度中等，不需爆破可采用挖掘机直接进行剥离。矿体平均厚度为 2.20m，顶板岩石剥

离后适宜挖掘机直接进行采装。个别矿段矿体埋藏较深处，剥离量较大，可施工平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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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下开采。

九、评估实施过程

受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选派由地质、选

矿、经济、财会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采矿权评估项目组，于 2021年 12月 16日至 2022

年 1月 18日，对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的资源储量及开发利用方案

中的有关技术参数进行了认真的核实，以法定和公允的程序，对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

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委

托方交换了意见。整个评估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1．接受委托阶段：2022年 12月 16日，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过摇号委托

我公司对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让

收益进行评估。

2．资料核实与尽职调查阶段：

2021年12月17日—12月18日，组成采矿权评估项目组，收集评估相关资料，制定评

估方案，确定评估方法，并对委托方提供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的资源储量与开发利用

方案中的有关技术参数进行认真核实。评估项目组对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

铝土矿进行尽职调查，主要是调查了解当地交通、供水供电、开采技术条件和产品方案、

产品售价、电价、运费、工人工资等。

3．评定估算阶段：2021年 12月 19日—2022年 1月 15日，评估人员按照选定的

评估方法和所选取的有关参数进行具体的评定估算。

4．报告编写阶段：2022年 1月 17日—1月 18日，撰写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将评估结果与委托方交换意见，出具评估报告，并向评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十、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下简称《出让收益评估指南》），

本次采矿权评估可以采用的评估方法有：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交易案例比较

调整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由于缺乏可供对比的交易案例，本次评估不具备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等市场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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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评估方法的条件。

本次评估目的是对该采矿权新增的可采储量征收出让收益，规模较小。根据评估对

象的特点，适宜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收入权益法及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由于需征收出让收

益的矿山资源已经动用，本次最终选择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出让收益评估。

河南省已经制定了铝土矿的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可以通过调整因素确定调

整系数，调整得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基本满足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的条

件，根据《出让收益评估指南》，本次评估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基本原理：基准价因素调整法，是基于替代原则的一种评估方法。利用矿业权市场

基准价，在充分对比分析评估对象与矿业权市场基准价可比因素差异的基础上，调整得

出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P—评估对象的评估价值；

Pj—矿业权市场基准价；

q—资源储量调整系数；

p—矿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λ—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ω—矿山建设外部条件调整系数。

十一、评估参数的确定

（一）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评估指标和参数的取值主要参考河南省煤田地质局资源环境调查中心于 2011 年

11 月编制的《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下

简称：《储量核实报告》）、《非金属露天矿山和小型及以下的矿山资源储量年度变化

表》（下简称：《年度变化表》）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1.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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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煤田地质局资源环境调查中心编制的《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

窝铝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通过勘探工作，详细查明了矿区地层层序、含矿岩系层

位、岩性，详细查明了矿体分布范围、产状、厚度、规模、矿体形态、品位及其变化特

征基本查明；详细确定了矿体的连续性，顶底板围岩的岩性、厚度和分布情况。详细查

明了矿石的矿物种类、含量、共生组合及矿石结构构造特征，矿石的化学成分，自然类

型和工业类型，有益有害组分的种类、含量及赋存状态和分布特征，变化特征；详细了

解了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对矿产的加工选冶性能进行了类比。估算资源储量方法正确；

参数确定基本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靠。《储量核实报告》编制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通过了主管部门评审备案，根据评估准则要求，其储量可作为评估的依据。

2.年度变化表

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填报的《年度变化表》及《2020 年度矿产资源储量统

计基础表》，通过实地测量采空区范围并估算了动用及保有的资源储量，该年度变化表

已在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其有储量数据以作为评估的依据。

(二)评估参数的确定

1. 保有资源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在采矿证范围内共获的矿区内铝土矿累计查明（111b）采

+（122b）+（333）类 46.10万吨，矿石平均品位：63.28％，A/S：5.8；其中已开采动

用（111b）采类 8.26万吨，保有（122b）+（333）类 37.84万吨。估算共生矿产：粘土

矿（111b）采+（332）+（333）类 118.61万吨；其中，开采动用（111b）采类 25.56万吨，

保有（332）+（333）类 93.05万吨。铁矿（111b）采+（332）+（333）62.00万吨，其

中，开采动用（111b）采类 12.22万吨，保有（332）+（333）类 49.79万吨。伴生镓：

累计查明（333）类资源量 18.44 吨。

根据 2020年度储量年报，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累计查明铝土矿资源量 461.0

万吨，其中：动用铝土矿矿产资源 223.10 万吨，保有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 237.90

万吨。累计查明粘土矿资源储量 694.0万吨，保有粘土矿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 694.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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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动用原估算范围外矿石量 5.93万吨。

2. 评估利用的资源量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利用的资源量为 2020年度动用的新增矿石量为 5.93万吨，

A/S 5.7。

3. 评估可采储量

评估可采储量=估算新增矿石量×回采率

（1）矿石回采率

该矿 2020 年度动用的原估算范围外矿石量的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该矿露天开采

实际回采率为 97%。

（2）可采储量

根据公式：

评估可采储量=5.93×97%=5.75（万吨）

（四）矿业权市场基准价（Pj）

本次评估产品为铝土矿，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

印发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豫国土资发〔2018〕5 号），铝土矿

单位可采储量基准价为 4≦A/S﹤6，基准价为 8元。

（五）基准价调整系数确定

1.基准价调整系数确定的依据

本次评估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地质要素分类及价值指数范围”，

以及 2017 年中国矿业权评估协会公示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可比因

素调整系数”中调整系数取值规定，予以确定各基准价调整系数。

根据本次评估基准价因素调整法选择的基准价调整因素，参照相关准则规范确定的

各项调整因数系数及取值范围见表 11-1、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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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调整因素分类及调整系数范围

调整因素 分级 因素标志
调整系数

取值范围

1、矿产品价格因素

1 矿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 0.80～0.89

2 矿产品价格下降幅度一般 0.90～0.99

3 矿产品价格基本持平 1.00

4 矿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一般 1.01～1.10

5 矿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1.11～1.20

表 11-2 调整因素分类及调整系数范围

调整因素 评判标志 赋值参考范围 备注

2、资源赋存及

开发条件

水文地条件

简单 1+（1〜3%）

一般 1

复杂 1- (1 〜3%)

工程地质

条件

简单 1+（1〜3%）

一般 1

复杂 1- （1 〜3%）

3、矿山建设外

部条件

交通运输

条件

较好 1+ (1—10%)

一般 1

较差 1-(1—10%)

自然经济地环境条件

较好 1+ (1-3%)

一般 1

较差 1- (1-3%)

水电基础设施条件

较好 1+ (1 〜5%)

一般 1

较差 1- (1 〜5%)

2.基准价调整系数评判与确定

（1）资源储量调整系数

豫国土资发〔2018〕5 号文制定的河南省铝土矿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单位

为可采储量（吨），本次评估需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为铝土矿 5.75 万吨，

则本次评估资源储量调整系数为铝土矿 5.75。

（2）矿产品价格因素

本次评估设计的产品方案为铝土矿原矿，可用作加工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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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品价格因素主要通过分析价格涨跌趋势来分析确定，由于公开市场上无法搜集

到铝土矿原矿的销售价格。本次评估通过查询上海金属网（http://www.shmet.com）公

布的自豫国土资发〔2018〕5 号文发布当年（2018 年）至评估基准日期间的 AOO 铝的

月平均价格，通过分析其涨跌走势，确定矿产品价格因素。2018 年至评估基准日期间

的 AOO 铝的月平均价格如下表：

上海金属网 AOO 铝现货月均价 计价单位：元/吨

年 月 AOO 铝 年 月 AOO 铝

2018

1 14,590

2020

1 14,373

2 14,021 2 13,523

3 13,810 3 12,289

4 14,413 4 12,062

5 14,579 5 13,170

6 14,376 6 13,813

7 14,010 7 14,609

8 14,497 8 14,689

9 14,544 9 14,600

10 14,174 10 14,908

11 13,750 11 15,639

12 13,587 12 16,396

2019

1 13,333

2021

1 15,132

2 13,419 2 16,081

3 13,800 3 17,338

4 13,955 4 17,945

5 14,218 5 19,218

6 13,973 6 18,646

7 13,803 7 19,179

8 14,135 8 20,213

9 14,324 9 22,380

10 13,956 10 22,386

11 14,020 11 19,102

12 14,256

根据矿产品价格涨跌情况，近三年铝土矿属于上涨趋势，本次评估铝土矿矿产品价

格因素按 4级取值，铝土矿调整系数取值为 1.01。

（3）矿体赋存开采条件调整系数

该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为中等。本次评估

对水文地质条件调整系数取值 1.03、工程地质条件调整系数取值 1.0。则矿体赋存条件

调整系数取值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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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矿山建设外部条件调整系数

矿山建设外部因素主要考虑因素有：交通条件因素、自然地理经济环境条件、水电

基础设施条件。各项因素赋值过程如下：

矿区位于三门市湖滨区高庙乡侯村，地理坐标：东径 111°21′30″～111°22′

30″，北纬 34°48′00″～34°49′00″，距三门峡市直线距离约 10 公里，有公路相

通，交通较为便利。

矿区为侵蚀发育的低山丘陵区，整个矿段自然地理为南高北低的斜坡地形，地面

标高+713m～+370m，相对高差约 340m。坡势一般较陡，北部奥陶系石灰岩地区坡势很

陡，冲沟发育，有利于降水的排泄。矿段北临黄河，在黄河南岸石灰岩形成陡坎岸型。

矿区地处黄河流域，区内有冲沟一条，呈南东至北西方向，区内降水可由此向北

排泄，注入黄河。

该区属大陆性气候，据三门峡市气象局有关资料，本区年平均气温 12.4℃，元月

份最低气温-15 ℃，平均气温-2℃，七月份最高气温 42 ℃，平均气温 25.7℃，年无

霜期 216 天，多年平均降水量 622 mm 左右。年最大降水量 1013.6mm（1964 年），月

最大降水量 290.5mm（1957 年 7 月），日最大降水量 131.8mm（1982 年 7 月 30 日），

雨季集中在 7～9月份。年均蒸发量 1951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三倍，属于半干旱气候。

风向 5～9月以东、东南风为主，10 月～次年 4月以西、西北风为主。

区内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芝麻、红薯等。区内工矿业发

达，主要开采煤、铝土矿和耐火粘土矿等，另外利用当地资源建有小煤矿、石子厂和水

泥厂、小型冶炼金刚砂厂和耐火材料厂等。区内劳动力较丰富，有利于矿业开发，供水

供电充足可满足矿山采矿之需。

工作区周边地区居民点较多，劳动力资源充足，用水、用电较为方便。区内劳动力

较丰富，供水供电充分可满足矿山采矿之需。

交通矿山建设外部条件调整系数赋值评判机构详见表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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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交通运输条件分类及调整系数范围

调整因素 评判标志 赋值参考范围 评估取值

交通运输条件

公路运输等级

1-3 级 1+ (1—5%)

1.004 级 1.00

无等级 1-(1—5%)

距道路距离
＜10km 1+ (1-5%)

1.0210-20km 1.00

≥20km 1- (1-5%)

采区与公路间的

短途运距

＜1km 1+ (1〜5%)
1.001-3km 1.00

≥3km 1- (1〜5%)

是否需要二次及

以上倒运

不需要 1+ (1〜5%)

1.00需要 1.00

需要二次以上 1- (1〜5%)

累计 1.02

表 11-4 自然经济地理环境条件及水电基础设施条件调整系数范围

调整因素 评判标志 赋值参考范围 评估取值

自然经济地环境条件

较好 1+ (1-3%)

1.01一般 1

较差 1- (1-3%)

水电基础设施条件

较好 1+ (1 〜5%)

1.01一般 1

较差 1- (1 〜5%)

累计 1.02

根据表 3、4，矿山建设外部条件取值为：1.02×1.02=1.04

（5）评估价值

评估价值＝矿业权市场基准价×资源储量调整系数×矿产品价格调整系数×矿体

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矿山建设外部条件调整系数

铝土矿评估价值=（8×5.75）×1.01×1.03×1.04=49.77 万元

十二、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

出的公平合理价值参考意见：

1）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

政治、经济环境以及采选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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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设定的市场条件固定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即矿业权评估时的市场环境、

价格水平、矿山开发利用水平及生产能力等以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水平和设定的生产力水

平为基点；

3）评估报告中的可采储量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

4）企业持续经营；

5）产销均衡，即假定每年生产的产品当期全部实现销售；

6）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十三、评估结论

（一）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在对委托评估的

采矿权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以及充分了解和核实、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

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经过评估计算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

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计算结果为：49.77 万元。

（二）基准价核算结果

需征收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为铝土矿 5.75万吨，根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豫国土资发[2018]5 号）、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 2020 年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调整方案的通知》（豫自然

资发[2020]54 号），铝土矿单位可采储量基准价为 4≦A/S﹤6，基准价为 8元。该矿合

计应征收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46 万元。

5.75×8=46（万元）

（四）需征收出让收益的评估结论

根据财综〔2017〕35 号文《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及《矿业权出让收

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市场基准价就高确定。

因此，确定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需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

益值为：49.77 万元。

大写人民币：肆拾玖万柒仟柒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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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评估特别事项说明

1.评估结论有效期

本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

南（试行）》，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从公开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使用本评估

结论的时间超过本评估结果的有效期，本评估机构对应用此评估结论而造成有关方面的

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2.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时间内，如果委托评估的矿产资源储量的具体数量发生变化，

委托方应商请本评估机构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值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本次评估所

采用的价格标准发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并对采矿权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

聘请本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3.其它责任划分

我公司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合乎职业道德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定价

决策负责。委托方应对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及有关书证的真实性负责，而不对评估结果负

责。本次评估结果是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而得出的市场价值，不得用于其它目的。

十五、矿业权评估报告书使用范围限制

本评估报告书仅供委托方及矿业权评估结果确认机关审查时使用，未经委托方许

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本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为委托方所有。

十六、评估起止日期和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评估起止日期: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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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报告复核人：

执业矿权评估师：

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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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目录

1、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

让收益汇总表；

2、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

让收益评估矿产储量计（核）算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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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让收益汇总表

评估委托方：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出让收益 备 注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

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

储量）
需征收出让收益的评估值为 49.77 万元。

需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可采储

量为铝土矿 5.75 万吨

评估机构: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日期:2022年 1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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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矿产储量计（核）算汇总表

评估委托方：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储量单位：万吨

项 目
铝土矿 耐火粘土矿 铁矿 伴生镓 备 注

保有资源量 37.84 93.05 49.79 18.44 储量报告估算的铝土矿资源量

评估利用的保有资源量 237.90 694.00 2020 年度储量报告估算的铝土矿资源量

需征收出让收益的保有资源量 5.93 2020 年度动用原估算范围外新增储量

需征收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 5.75 需征收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

评估机构: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制表:张江平 日期:2022年 1月 15日



矿业权评估机构及评估师承诺书

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了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

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工作，我们承诺：

1.在评估工作中严格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文件要求。

2.认真进行了现场调查和资料核实，严格按照矿业权评估有关准则和技术标

准开展工作，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评估结果客观公正。

3.对评估报告独立、客观、公正和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

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附件

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附 件（附图） 目 录

关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增可采储量）出

让收益评估报告附件》使用范围的声明：

一、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二、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执业矿业权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四、评估人员专业教育背景及个人能力陈述；

五、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

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七、采矿许可证（C4100002011083110116672）；

八、《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相关

章节。



关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锦鸿矿业有限公司宁家窝铝土矿采矿权（新

增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附件》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附件仅供委托方用作了解评估有关情况并报送矿业权评估结果

确认机关审查时使用。未经委托方允许，本评估机构不得将附件的全部

或部分内容提供给其它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

河南地源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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